
主題精選：公共設施保留地 📝 未讀

共收錄 12 篇文章。

1. 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共設施用地之比較（二）

發布日期: 2026-02-05

內文

1. 租稅優惠： (1)地價稅：

①公共設施保留地：

• 公共設施保留地未作任何使用並與使用中之土地隔離，免徵地價稅。

• 公共設施保留地作農業使用，課徵田賦。田賦自民國76年停徵迄今。

• 公共設施保留地作自用住宅用地，按千分之二計徵地價稅。

• 公共設施保留地作自用住宅用地以外之建築使用，統按千分之六計徵地價稅（不累進）。（土

稅§19）

②公共設施用地：

• 道路：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經查明屬實者，在使用期間內，地價稅全免。但其屬建

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部分，不予免徵（土稅減§9）。

• 學校用地：財團法人或財團法人所興辦業經立案之私立學校用地、為學生實習農、林、漁、

牧、工、礦等所用之生產用地及員生宿舍用地，經登記為財團法人所有者，全免。但私立補習

班或函授學校用地，均不予減免（土稅減§8I①）。

• 公園及體育場所用地：私立公園及體育場所用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不累進）（土稅

§18I②）。又，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對外絕對公開，並不以營利為目的之私立公園及體

育館場，其用地減徵百分之五十；其為財團法人組織者減徵百分之七十（土稅減§8I③）。

• 停車場用地：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之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

（不累進）（土稅§18I④）。

• 其餘公共設施用地：上述以外之私有公共設施用地，無減免規定，持有時均應課徵地價稅。



• (2) 土地增值稅：

①公共設施保留地：

• 被徵收之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依法得徵收之私有土地，土地所有權人自願售與需用土地

人者，免徵土地增值稅（土稅§39I）。

• 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免徵土地增值稅（土稅§39Ⅱ）。

②公共設施用地：

• 都市土地：私有公共設施用地（如道路用地、學校用地、公園用地、體育場所用地、停車場

用地等）之移轉，無減免規定，移轉時均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 非都市土地：非都市土地經需用土地人開闢完成或依計畫核定供公共設施使用，並依法完成

使用地編定，其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經需用土地人證明者，免徵土地增值稅（土稅

§39Ⅲ）。

• (3) 房地合一所得稅：

①公共設施保留地：

• 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免徵所得稅（所§4-5I③）。

• 尚未被徵收前移轉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免徵所得稅（所 §4-5I④）。

②公共設施用地： 所有公共設施用地，無減免規定，交易時均應課徵所得稅。

• (4) 遺產稅：

①公共設施保留地： 公共設施保留地因繼承而移轉，免徵遺產稅（都§50-1）。

②公共設施用地：

• 道路用地：被繼承者遺產中經政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土地或其他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

地，經主管機關證明者，不計入遺產總額（其租稅效果等同免徵遺產稅）。但其屬建造房屋應

保留之法定空地部分，仍應計入遺產總額（遺贈§16⑫）。

• 其餘公共設施用地：道路用地以外之私有公共設施用地，無減免規定，繼承時均應課徵遺產

稅。

• (5) 贈與稅：

①公共設施保留地： 公共設施保留地因配偶、直系血親之贈與而移轉者，免徵贈與稅（都

§50-1）。

②公共設施用地： 所有公共設施用地，無減免規定，贈與時均應課徵贈與稅。

綜上，對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保障較公共設施用地為多，違反租稅平等原則。



【註】 都：都市計畫法。 徵：土地徵收條例。 土稅：土地稅法。 土稅減：土地稅減免規則。

遺贈：遺產及贈與稅法。 所：所得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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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共設施用地之比較（一）

發布日期: 2026-01-29

內文

• (一)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意義 公共設施保留地係指都市計畫事先指定之公共設施用地，保留供

政府機關或各事業機構日後取得。

• (二) 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私有公共設施用地之比較 應先說明，本比較所稱公共設施用地，

指除公共設施保留地以外，供公共設施使用之土地。

1. 存在地區： (1)公共設施保留地僅存在都市土地。亦即，非都市土地無公共設施保留地。

(2)公共設施用地存在於都市土地及非都市土地。

2. 容積移轉： (1)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得以容積移轉方式辦理（都§83-1）。 (2)私有公共設

施用地之取得不適用容積移轉。

3. 私地與公地交換： (1)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得申請與公有非公用土地辦理交換（都§50-

2）。 (2)私有公共設施用地不適用私地與公地交換。

4. 徵收補償： (1)公共設施保留地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徵

§30）。 (2)公共設施用地按標的本身市價補償其地價（徵§30）。

（待續）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3. 四則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理由

發布日期: 2025-05-08

內文

• (一) 土地徵收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理由：

1. 若土地徵收課徵土地增值稅，土地所有人就無法以其補償餘額，再去購買同一地段、同一

品質及同一面積之土地。

2. 土地徵收與買賣不同。前者乃強制取得，後者乃合意取得。亦即，土地徵收是土地所有人

在不得已、不情願情況下，被迫喪失土地，故給予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租稅優惠。

3. 現行土地徵收以市價補償，僅填補被徵收人之財產損失，未填補其非財產損失。基於土地

徵收稟賦效果，應給予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租稅優惠。

• (二) 公共設施保留地被徵收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理由（司法院釋字第779號解釋理由書）：

1. 土地倘經指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其財產價值即大減，嚴重影響土地所有人之權益。

2.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流動性、市場交易機會及價值，因政府政策及法令而受不利影響。

3. 因政府財政困難，土地經指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後，至被徵收之期間常延宕多年，其土地

流動性受限。

• (三) 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理由（司法院釋字第779號解釋理

由書）：

1. 於政府徵收前土地並無市場增值，以致影響市場交易機會及價值，若交易時仍規定須繳納

土地增值稅，有違最後於徵收土地時免繳之原意。

2. 公共設施保留地交易時，通常依公告現值徵收土地增值稅，而公告現值繫諸政府政策，未

必反映市場價值，如據以徵收土地增值稅，既不合理，且不符社會公平正義原則。

3. 就同一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時之土地所有人無須繳納土地增值稅，而徵收前交易之土地

所有人卻須繳納土地增值稅，亦有失公平。

• (四) 供公共設施使用之非都市土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理由（司法院釋字

第779號解釋理由書）：

1. 非都市土地如經編定為交通用地，且依法核定為公共設施用地者，其使用受限制，流動

性、市場交易機會及價值，因政府之政策及法令而受不利影響之情形，與依都市計畫法指



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受不利影響者相當。

2. 非都市土地若實際已成為公路，亦即供作公共設施使用，其流動性、市場交易機會及價值

所受不利影響更加嚴重。

3. 此類非都市土地，性質與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相似，在土地增值稅之徵免

上，理應等同處理，俾符合租稅公平原則及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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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之查估標準

發布日期: 2024-09-19

內文

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

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析言之：

• (一) 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以被徵收土地本身之市價，補償其地價。所稱市價，指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查估或委由不動產估價師查估，並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市場正常交易

價格（徵查§2①）。

• (二) 公共設施保留地：以被徵收土地之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其

中，「毗鄰」之界定影響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甚鉅。茲分下列二說：

1. 地理接觸說：毗鄰，僅限於被徵收土地之接連土地，亦即毗連土地。然，當接連之非公共

設施保留地市價偏低時，恐影響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現行一般徵收採地理接觸說，即公

共設施保留地市價，以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市價平均計算。所稱平均計算，指按毗鄰

各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線比例加權平均計算（徵查§22III）。

2. 受益範圍說：毗鄰，指公共設施設置所影響之受益範圍。現行區段徵收採受益範圍說，即

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市價，以同屬區段徵收範圍內之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市價

平均計算（徵查§22VI）。

以上二說，以受益範圍說較合理。

【附註】 徵查：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辧法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5.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意涵

發布日期: 2024-09-12

內文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認定，關係租稅優惠，影響人民權益甚鉅。

• (一)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意義：公共設施保留地係指都市計畫事先指定之公共設施用地，保留

供政府機關或各事業機構日後取得。所謂公共設施用地，指都市計畫法第42條第1項規定之公

共設施（如道路、公園、學校、市場等），所使用之土地。公共設施用地涵括公共設施保留

地，其關係如下圖所示。

[圖片1]

• (二)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認定：

1. 業經各級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或各事業機構依法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非屬公共設

施保留地。

2. 經各級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或各事業機構興闢使用，但尚未依法取得之公共設施用

地，仍屬公共設施保留地。

3. 獎勵私人投資興闢之公共設施用地，在未核准私人或團體投資辦理前，仍屬公共設施保留

地；經核准私人或團體投資辦理後，始非屬公共設施保留地。其須申領使用執照者，於取

得使用執照前，仍屬公共設施保留地；於取得使用執照後，始非屬公共設施保留地。

4. 下列非屬公共設施保留地： (1)經都市計畫法第30條規定所訂辦法核准由私人或團體投資

興辦之公共設施用地。 (2)依都市計畫法第61條第2項規定，已由私人或團體於舉辦新市區

建設範圍內，自行負擔經費興建之公共設施用地。 (3)配合私人或團體舉辦公共設施、新

市區建設、舊市區更新等實質建設事業劃設，並指明由私人或團體取得興闢之公共設施用

地。（87.6.30台內營字第8772176號）

5. 都市計畫法第42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河道，係指依同法第3條就都市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

發展，而合理規劃所設置之河道而言。至於因地勢自然形成之河流，及因之而依水利法公

告之原有「行水區」，雖在都市計畫使用區之範圍，仍不包括在內（司法院釋字第326號解

釋）。

文章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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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6. 公共設施保留地抵繳遺產稅之規定

發布日期: 2024-04-30

內文

• 一、一般抵繳規定

• (一) 抵繳情形

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繳納現金時，得於

納稅期限內，就現金不足繳納部分申請以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的物或納稅義務人所有易於

變價及保管之實物一次抵繳。

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的物屬不易變價或保管，或申請抵繳日之時價較死亡或贈與日之時價為

低者，其得抵繳之稅額，以該項財產價值占全部課徵標的物價值比例計算之應納稅額為限。

（遺贈稅法第30條第4項）

• (二) 抵繳價值

1.

課徵標的物

納稅義務人申請以繼承或受贈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的物抵繳遺產稅或贈與稅者，其抵繳價值

之計算，以該項財產核課遺產稅或贈與稅之價值為準。（遺贈稅法細則第46條第1項）

2.

非課徵標的

納稅義務人申請以課徵標的物以外之財產抵繳遺產稅或贈與稅者，其抵繳價值之計算，以申請

日為準，並準用有關遺產或贈與財產之估價規定辦理。（遺贈稅法細則第46條第4項）

• 二、公共設施保留地抵繳規定

• (一) 根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4條第一項規定：「被繼承人遺產中依都市計畫法第五十條之一免

徵遺產稅之公共設施保留地，納稅義務人得以該項財產申請抵繳遺產稅款。」

• (二) 同法第三項則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除於劃設前已為被繼承人或贈與人所有，或於劃

設後因繼承移轉予被繼承人或贈與人所有，且於劃設後至該次移轉前未曾以繼承以外原因移轉

者外，得抵繳之遺產稅或贈與稅款，以依下列公式計算之金額為限：



公共設施保留地得抵繳遺產稅或贈與稅之限額＝依本法計算之應納遺產稅額或贈與稅額 ×（申

請抵繳之公共設施保留地財產價值÷全部遺產總額或受贈財產總額）」

• (三) 亦即公共設施保留地申請抵繳遺產稅有以下兩種情形：

1. 全額抵繳：公共設施保留地於劃設前已為被繼承人所有，或於劃設後歷次因繼承移轉給被

繼承人，該土地得以全額抵繳。

2. 部分抵繳：上述情況以外，申請抵繳的公設地須按公式計算的金額為抵繳上限，進行部分

抵繳。

其中，公共設施保留地依都市計畫法第50條之1後段規定，因繼承而移轉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免徵遺產稅。因此，其價值計算依據前述非遺產稅課徵標的，應以申請抵繳日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準。（參財政部99年8月31日台財稅字第09900232770號函）

舉例說明：

甲於113年4月死亡，核定遺產總額共5,000萬元，該遺產皆為不動產並含有一筆於90年劃設的

公共設施保留地A地，經其繼承人乙申報遺產稅後，應納稅額為40萬元。乙申請以甲所有之A

地（申請日之公告土地現值1,000萬元）進行抵繳，請問A地之抵繳方式為何？

1.

甲於90年劃設後才取得A地

申請抵繳稅款的上限金額＝遺產稅額40萬元 × （A地1,000萬元 ÷ 遺產總額5,000萬元）＝ 8萬

元。

2.

甲於90年劃設前即取得A地

可以A地全額抵繳該遺產稅40萬元。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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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規定地價

發布日期: 2021-07-08

內文

甲有一筆被指定為「公園」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今甲將該地臨時建築作攤販集中場，惟政府卻

以其毗鄰商業用地查估其公告地價，課以地價稅。甲不服地價查估方式，主張應以較低價格為

之，試問甲之主張有無道理？

【解答】

• (一)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地價查估方式：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63條規定，公共設施保留

地以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因此，甲所有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係按毗鄰商

業用地地價查估其公告地價，因而公告地價偏高，致地價稅加重。

• (二) 甲之主張不無道理：

1. 就「情」而言：甲所有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於土地持有期間，限制其高度使用，政府並未

給予補償。今，反而加重其地價稅，於情不通。

2. 就「理」而言：甲所有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於土地持有期間，僅能作臨時建築使用，未能

作高度使用。今，以毗鄰最有效使用之商業用地地價查估僅能低度使用之公共設施保留

地，於理未合。

3. 就「法」而言：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63條規

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四十

六條規定查估土地現值時，對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

留地之地價，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準此，本

法條係查估土地現值（即公告土地現值）之依據，

而非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即公告地價）之依

據。故以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地價查估公

共設施保留地之公告地價，於法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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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8. 不動產估價：公部門對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地價查

估

發布日期: 2021-04-01

內文

◎試比較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現值查估與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的不同？

【解答】

• (一) 查估目的：

1.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現值查估：每年1月1日發布公告土地現值。

2.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土地徵收地價補償標準。

• (二) 依據法規：

1.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現值查估：依據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63條辦理。

2.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依據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22條辦理。

• (三) 查估方法：

1.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現值查估：

2. 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公共設施保留地處於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者，以路線價按其臨街深

度指數計算。

3. 一般路線價區段：公共設施保留地處於非繁榮街道兩旁適當範圍內劃設之一般路線價區段

者，以路線價為其地價。

4. 一般地價區段：公共設施保留地處於一般地價區段者，以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地

價平均計算。前項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以實例土地正常單價，求其中位數為各該

區段之區段地價。所稱平均計算，指按毗鄰各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線比例加權平均計

算。

5.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

6.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僅劃分一般地價區段，而無路線價區段。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B9%B3%E5%9D%87%E5%9C%B0%E6%AC%8A%E6%A2%9D%E4%BE%8B%E6%96%BD%E8%A1%8C%E7%B4%B0%E5%89%87%E7%AC%AC63%E6%A2%9D


2. 都市計畫區內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地價以其毗鄰

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前項非公

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以其比準地地價為區段地

價。所稱平均計算，指按毗鄰各非公共設施保留地

地價區段之區段線比例加權平均計算。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9.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地價查估問題探討

發布日期: 2019-05-09

內文

• (一) 查估規定：

1. 公告地價與公告土地現值之查估：公共設施保留地按毗鄰各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地價

平均計算（平施§63Ⅰ）。所稱平均計算，指按毗鄰各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線比例加權

平均計算（平施§63Ⅱ）。

2.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之查估：都市計畫區內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地價以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

留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前項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以其比準地地價為區段地

價。所稱平均計算，指按毗鄰各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之區段線比例加權平均計算

（徵查§22ⅠⅡⅢ）。

• (二) 立法意旨：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地價查估不以勘估標的本身地價查估，而以毗鄰地價查估。其用意是不因勘

估標的被指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致地價跌落，而查估其本身地價，據以徵收補償，影響土地

所有權人之權益。因此，現行規定，不論公告地價、公告土地現值或土地徵收補償市價之查估

皆按毗鄰地價查估。

• (三) 對土地所有權人之影響：

就土地所有權人而言，稅負（包括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地合一所得稅、遺產稅及贈與稅

等）愈低愈好；補償（指土地徵收補償）愈高愈好。

1. 稅負：

2. 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規定：「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定地價者，徵收田

賦。但都市土地合於左列規定者亦同：一、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及保護區，限作農業用

地使用者。二、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三、依法限制建築，仍作農

業用地使用者。四、依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五、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

保留地，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3. 土地稅法第19條規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在保留期間仍為建築使用者，除自用

住宅用地依第十七條之規定外，統按千分之六計徵地價稅；其未作任何使用並與使用中之

土地隔離者，免徵地價稅。」

4. 土地稅法第39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被徵收之土地，免徵其土地增值稅。依都市計畫法

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準用前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但經變更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7%A8%85%E6%B3%95%E7%AC%AC22%E6%A2%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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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7%A8%85%E6%B3%95%E7%AC%AC39%E6%A2%9D


為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後再移轉時，以該土地第一次免徵土地增值稅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

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5. 都市計畫法第50條之1後段規定：「因繼承或因配偶、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免徵遺

產稅或贈與稅。」

6. 所得稅法第4條之5第1項規定：「前條交易之房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納所得稅。

但符合第一款規定者，其免稅所得額，以按第十四條之四第三項規定計算之餘額不超過四

百萬元為限：一、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一）

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六年。（二）交易

前六年內，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三）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交易前

六年內未曾適用本款規定。二、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規定得申

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三、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及其土地改良

物。四、尚未被徵收前移轉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綜合整理如下：

1. 公共設施保留地作農業使用，課徵田賦，不課徵地價稅。田賦自民國76年停徵迄今。

2. 公共設施保留地閒置，未作任何使用，免徵地價稅。

3. 公共設施保留地在保留期間為建築使用，如作自用住宅用地按千分之二課徵地價稅，其餘

均按千分之六課徵地價稅。

4. 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買賣轉移，免徵土地增值稅及房地合一所得稅。

5.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繼承，免徵遺產稅。

6. 公共設施保留地因配偶、直系親屬間之贈與，免徵贈與稅。

7. 公共設施保留地被徵收，免徵土地增值稅及房地合一所得稅。

由上述分析可知，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買賣、贈與與繼承皆免稅，僅在保留期間作建築使用，須

課徵地價稅。又，地價稅採用申報地價計徵，而申報地價源自於公告地價。土地增值稅、遺產

稅與贈與稅採用公告土地現值計徵。房地合一所得稅採用實際成交價格計徵。準此，公告土地

現值高或低不影響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之稅賦負擔，但公告地價高或低卻會影響公共

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之稅賦負擔。總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以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

地價平均計算，造成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公告地價偏高，加重土地所有權人地價稅負擔。

1. 補償：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

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

補償其地價。前項市價，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早

期，土地徵收採公告土地現值（並得加成）補償，惟現行採市價（但不加成）補償。準

此，公告土地現值高或低不影響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之徵收補償標準。

• (四) 結論：

1. 公告地價：公共設施保留地按勘估標的本身查估公告地價，對土地所有權人較有利；按毗

鄰地價平均計算，對土地所有權人較不利。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9%83%BD%E5%B8%82%E8%A8%88%E7%95%AB%E6%B3%95%E7%AC%AC50%E6%A2%9D


2. 公告土地現值：公共設施保留地不論按勘估標的本身查估或按毗鄰地價平均計算，對土地

所有權人皆無影響。

3.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公共設施保留地按勘估標的

本身查估土地徵收補償市價，對土地所有權人較不

利；按毗鄰平均市價補償，對土地所有權人較有

利。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10. 容積移轉的問題

發布日期: 2019-05-09

內文

各位同學好

最近公共設施保留地的議題又浮上檯面。因此本周專欄，幫各位整理有關容積移轉取得公共設

施保留地之問題：

「以容積移轉方式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方式對於既有土地使用管制之影響產生那些影響？」

1. 破壞原都市計畫之整體規劃：都市計畫擬定時，係整體考量人口數、公共設施服務水準，

基於都市計畫區於一定期間內之均衡發展與生活環境品質進行合理規劃。然而，捐贈公共

設施保留所換取之容積，卻額外增加容積，此非當初規劃所預想，故將破壞都市計畫之整

體性。

2. 衝擊生活環境品質：移出容積實為取得用地之對價，移出容積量視個案送出接受基地公告

現值之比值而定，由於未能妥善考量個案接受基地條件及環境容受力，以致因樓地板面積

增加引進更多活動人口，將直接衝擊到當地居民之居住環境品質，並產生受影響居民之公

平性問題。

3. 公共設施容受力超載：容積移轉改變原有的細部計畫公共設施區位配置與服務水準規劃之

考量，間接造成公共設施區位失衡情形。此外，原都市計畫於規劃過程中，並未考量這些

超額容積，因而公共設施服務品質與生活環境只會更為惡化。

4. 產生循環效果：當容積移轉增加更多人口至該地區，則將再需依法劃定更多公共設施用

地，以因應其公共設施需求，但又再次產生公共設施用地徵收補償問題，亦即容積移轉創

造公共設施的持續性需求。

5. 發生排擠效果：公共設施保留地所釋出的龐大容積，將使得容積市場供過於求，造成容積

市價下降，嚴重排擠文化資產之古蹟保存。

6. 跳脫容積總量控管：因公共設施保留地原無容積，係以無中生有方式，賦予其可建築容

積，並容許移轉至其他可建築用地，破壞全市性之容積總量控管。

7. 保留地地主權益受損問題：現行制度係由接受基

地土地所有權人取得送出基地同意後提出申請，並

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取得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再移轉



予政府，相關買賣移轉皆屬私權關係，在市場交易

資訊不透明之情形下，私有保留地地主於資訊及專

業知識不足情形下，相對處於弱勢，且現行制度開

發商或仲介取得道路用地之成本係以公告現值為參

據，惟移入容積則以市價售出，致私有保留地地主

並未獲得與其容積移出後利益相應之補償。而現行

推動的容積代金制度，即是以容積為公共財之理

念，希望解決此價格不對等之問題。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11.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減免

發布日期: 2018-04-26

內文

今日專欄整理有關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相關土地稅減免情形，請參考下表：

• T. ABLE_PLACEHOLDER_1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12. 公部門對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地價查估

發布日期: 2017-10-05

內文

公共設施保留地（如公園、學校等預定地）經指定後，其本身地價下跌，鄰地地價卻不斷上

漲，造成強烈對比。故公部門對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地價查估，採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

段地價平均計算。茲分課稅與徵收二種情形說明：

（一）課稅：不論課徵地價稅之公告地價或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公告土地現值，皆依平均地權條

例施行細則第63條規定辦理。亦即，公共設施保留地以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地價平

均計算為主。所稱平均計算，指按毗鄰各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線比例加權平均計算。又，

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以實例地正常單價，求其中位數為區段地價。由於公共設施保留

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免徵土地增值稅，日後一旦被徵收亦免徵土地增值稅，故公告土地現值

之高低對土地所有人而言，毫無影響。然公共設施保留地於保留期間，如作建築使用，仍須課

徵地價稅（作自用住宅按千分之二課徵，其餘統按千分之六課徵），故公告地價之高低對土地

所有人而言，是有影響。土地所有人期望地價稅越低越好，然以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

地價查估，將提高公告地價，造成土地所有人之地價稅負擔加重。由此可知，公共設施保留地

以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原本是為了照顧土地所有人而設，最後反而對

土地所有人造成不利。因此，還不如改為就公共設施保留地本身現況查估，較符實際。

（二）徵收：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補償市價，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22條辦理。

1. 一般徵收：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地價以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所

稱平均計算，指按毗鄰各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之區段線比例加權平均計算。又，非

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以其比準地地價為區段地價。

2. 區段徵收：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以同屬區段徵收範圍內非公共設施保留地

區段地價平均計算為原則。土地所有人期望徵收補償市價越高越好，因此以毗鄰非公共設

施保留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符合其期望。總之，公部門對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地價查

估，不論課稅或徵收，皆以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如此，於課稅時

將對土地所有人不利，於徵收時將對土地所有人有利。

（三）比較：由上述分析可知，公部門對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地價查估，不論課稅或徵收，皆採

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看似相同，其實內涵不同。不同之處主要有

二：

1. 課稅時，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以實例地正常單價，求其中位數為區段地價。

徵收時，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以比準地地價為區段地價。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B9%B3%E5%9D%87%E5%9C%B0%E6%AC%8A%E6%A2%9D%E4%BE%8B%E6%96%BD%E8%A1%8C%E7%B4%B0%E5%89%87%E7%AC%AC63%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B9%B3%E5%9D%87%E5%9C%B0%E6%AC%8A%E6%A2%9D%E4%BE%8B%E6%96%BD%E8%A1%8C%E7%B4%B0%E5%89%87%E7%AC%AC63%E6%A2%9D


2. 課稅時，公共設施保留地係以毗鄰非公共設施保

留地之平均公告地價或公告土地現值估計。徵收

時，公共設施保留地係以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

平均市價估計。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

因此，同一宗公共設施保留地，課稅時所估計之地

價較低，徵收時所估計之地價較高。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